
塑料 FCM 法规 (EU) 10/2011

产品名称 塑料 FCM 法规 (EU) 10/2011

公司名称 深圳市商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布龙路227号
格泰隆工业园A栋厂房一层110号

联系电话  13635147966

产品详情
该法规规定了塑料 FCM的文件和物质限制要求。

产品范围该法规涵盖以下类型的 FCM：
A。专为塑料 FCM。
b. 通过粘合剂或其他方式固定在一起的塑料多层 FCM。
C。由涂层印刷或覆盖的塑料多层 FCM。
d. 塑料层或涂层在盖子和封闭物中形成垫圈。
e. 多材料多层 FCM 中的塑料层。
它不包括离子交换树脂、橡胶或硅树脂。

授权物质该法规制定了制造商可能在其产品中使用的授权物质的联合清单（见附件I）。联合清单包括以下类型的物质：
A。单体（或其他起始物质）。
b. 添加剂（不包括着色剂）。
C。聚合物生产助剂（不包括溶剂）。
d. 从微生物发酵中获得的大分子。

物质限制该法规规定了不同类型的物质限制。
一般限制
第 10 条参考了附件二关于塑料 FCM 的物质限制。下面，我们列出了附件II 中的一些物质及其特定的迁移限制：
铝 – 1 mg/kg 食物
镉 – 0.002 mg/kg 食物



铜 – 5 毫克/千克食物

具体迁移限制第 11 条规定，塑料 FCM 不应超过附件 I中规定的迁移限制。以下是附件 I 中的一些物质及其具体迁移限制：

三烷基乙酸 – 0.05 mg/kg 食品

精制石蜡 – 0.05 mg/kg 食品

偏二氟乙烯 – 5 mg/kg 食物

总体迁移限制
第 12 条规定了塑料 FCM 的总体迁移限值如下：

10 mg/dm2 食品接触面

婴幼儿食品模拟物总量60mg/kg

合规声明塑料 FCM 的进口商和制造商应提供合规声明。您可以在法规的附件 IV中找到更多信息。

再生塑料 FCM 法规 (EU) 2022/1616该法规对再生塑料 FCM 的开发、使用和市场投放提出了要求。

产品范围该法规涵盖以下内容：
A。含有回收塑料的塑料 FCM。
b. 用于塑料 FCM 的再生塑料。
C。用于回收的塑料 FCM。

要求该法规规定了以下要求：
A。再生塑料材料及制品。
b. 文档、说明和标签。
C。收集和预处理。
d. 回收塑料的净化。
e. 再生塑料FCM的后处理和使用。
F。回收计划的运作。
G。开发一种处理再生塑料的新技术。

合规声明附件 III 包含两种不同的合规声明的模板：
A。A 部分 – 回收商使用的合规声明。
b. B 部分——如果转换后的塑料材料包含回收塑料，则转换商使用的合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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